附件3：
评分标准细则

项目名称：学术交流中心日常经营物资采购项目
项目编号：NCDS-2026-CG-001
1.评审组织与程序
评审工作由采购人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负责。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5人单数组成。
评审程序分为资格性审查、符合性审查、详细评审和推荐成交候选人四个阶段。
2.资格性审查：依据磋商文件“供应商资格要求”条款，对供应商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。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的，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。
3.符合性审查：对通过资格性审查的响应文件，审查其是否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（如交货期、质保期、付款方式、不可偏离的技术参数等）做出完全响应。存在重大负偏离的，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。
3.详细评审：对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响应文件，按照本章程第三章的评分标准进行量化评分。
4.推荐成交候选人：磋商小组根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推荐1-3名成交候选人，并编写评审报告。
5.评分标准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满分为100分。评分由价格部分（30分）、商务部分（20分）、技术部分（45分）、样品评审部分（25分） 构成。具体细则如下：
（一）价格部分评分细则（30分）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审内容与评分标准

	价格得分
	30
	1. 以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各供应商 “分项报价明细表” 中的总计金额（即最终报价） 进行评审。
2. 价格得分计算公式：
价格得分 = (评标基准价 / 最终报价) × 30
评标基准价：为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所有供应商最终报价中的最低价。
3. 最终报价超过项目预算金额（¥172610.00元）的，视为无效响应。


（2） 商务部分评分细则（20分）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审内容与评分标准

	同类项目业绩
	10
	提供近三年（2023年1月1日至今）与酒店、高校、大型企事业单位签订的 “日常物资/消耗品” 供货合同。
评分标准：每提供1份符合要求的有效合同得3分，本项最高得10分。
（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，含双方签章、合同标的、金额及签订日期，否则不计分）


	企业综合实力
	10
	仓储与配送能力：在丽水市莲都区或周边30公里范围内拥有自营或长期租赁仓库的，得10分；在浙江省内其他地区有仓库的，得5分；其余情况不得分。（须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）


（三）技术部分评分细则（25分）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审内容与评分标准

	供货组织与应急保障方案
	15
	1. 常规供货方案（5分）：对常规订单（48小时内送达）的流程设计、人员配置、车辆调度的合理性、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。方案详尽、逻辑清晰、保障有力的，得5分；方案较完整、可行的，得3-4分；方案简单、保障不足的，得1-2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2. 应急保障方案（5分）：针对紧急补货（4小时内响应）和 “首批应急物资15日内交付” 的专项保障措施进行评价。措施具体、预案完备、承诺可靠的，得5分；措施较具体、可行的，得3-4分；措施空泛的，得1-2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3. 库存管理方案（5分）：为确保本项目物资持续、稳定供应而设计的安全库存管理方案。方案科学、可操作性强的，得5分；方案一般的，得1-4分；未提供不得分。

	售后服务方案
	10
	1. 服务体系（5分）：设立7x24小时专属服务窗口，明确问题响应（2小时内）、解决（24小时内）、退换货流程及定期对账机制。方案完整、响应层级清晰、承诺优于采购文件要求的，得5分；方案较完整、满足基本要求的，得3-4分；方案不完善的，得1-2分。
2. 质量承诺与保障（5分）：提供完善的质量跟踪、问题追溯、不合格品处理机制及环保安全承诺。承诺具体、保障措施有力的，得5分；承诺较具体的，得3-4分；承诺空泛的，得1-2分。


（四）样品评审部分（25分）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审内容与评分标准

	样品质量符合度
	25
	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附件1《采购需求及技术标准要求》中的参数，对样品的外观、材质、工艺、包装等进行综合比对。
评分标准：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，质量上乘的，得25分；基本符合采购需求，质量良好的，得13-24分；与采购需求有轻微偏差，质量一般的，得1-12分；未提供样品或与需求严重不符的，得0分。



5.磋商小组各成员独立对每一份响应文件进行评分。所有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供应商的最终得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。
6.出现综合得分相同时，按以下顺序确定排名：
技术部分得分高的供应商排名在前；
技术部分得分相同的，商务部分得分高的供应商排名在前；
若仍相同，由磋商小组投票决定。
7.无效响应的认定：除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不通过外，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磋商小组集体审议后，可认定其响应无效：
（1）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的；
（2）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，且不能合理说明或提供相关证明的；
（3）响应文件含有法律、法规明令禁止内容的。

丽水市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2026年1月8日
